
推動證券商建立問責制度說明會

證券商申報情形與常見問題

112.5.23



執行內容、適用對象、遵循規定

 執行內容：強化證券期貨負責人資安防
護、公平待客及法令遵循等問責制度

 適用對象：全體證券商(自111年Q3起)

 遵循規定：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
37條之2



完成期限

臺灣證券交易所112年2月8日臺證輔字第11200017011號函
公告修正「證券商公司治理實務守則」

 就資安防護、公平待客及法令遵循等重
大議題，按「計劃、執行、檢查與行動」
管理循環建立問責制度，並持續執行

 制度建立完成期限：112年6月30日



證券商之申報現況(1/2)



證券商之申報現況(2/2)

證券商類別 已完成申報家數 未完成申報家數

綜合證券商 14 14

外國證券商在台分公司 2 4

經紀業務主要為接受專業
投資機構委託之證券商

5 3

專業經紀/自營商 8 11

其他 0 4



申報內容

申報已完成



申報內容

申報未完成



申報常見問題

申報已完成
填報內容錯誤
(部門名稱填寫職稱/法規實施日期與上傳附件內容不符)

上傳附件無法開啟

附件傳錯欄位或上傳非相關之檔案

制度內容缺漏不完整(三項問責制度須完備)

董事會議事錄未見相關議案



申報常見問題

申報未完成

請依下列原則填報資料

扼要簡述未完成原因及預計因應措施

填報合理之預定完成時程



業者申報案例分享

經營管階層權責及分工架構-1



業者申報案例分享

經營管階層權責及分工架構-2



業者申報案例分享

制度規範

 規定未有實質內容
 未有部門內部業務授權

核決層級
 未有具體明細規範



簡報結束敬請指教


